
王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滨海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诉被告王海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
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民
初 1404号民事判决书尧 民事裁定书遥 判决内容为:
一尧 被告王海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配合
原告呼和浩特市滨海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注销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二环路北侧上东墅

G3号楼 2 单元 903 号房屋的预售网签登记手续遥
二尧 被告王海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原
告呼和浩特市滨海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代

付的利息及罚息 19910.53元袁 支付自 2018年 3月
31 日暂计算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的利息 2612.35
元袁合计人民币 22522.88元袁并支付自 2020年 3月
22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本金按照人民币
19910.53元计算袁 利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遥 三尧驳回原
告呼和浩特市滨海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363元尧公告费 200元袁由被
告王海霞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尧民事裁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赵艳明:

本院受理原告马红波诉被告赵艳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内 0102民初 1440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
下:一尧被告赵艳明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
告马红波借款本金 70000元及利息 24080元 (截至
2020年 3月 20日)袁合计 94080元袁并以尚欠借款本
金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12%计算继续支付利息自 2020
年 3月 2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尧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遥案件受理费 2176元尧公告费 500元(原告均已
预缴)袁由被告赵艳明负担 2652元袁原告马红波负担
24元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温利军:

本院受理原告康红星诉被告温利军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102民初 2192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内容
为:一尧被告温利军立即向原告康红星返还租赁的钢
管 62.5米尧十字扣件 83个尧连接扣件 120个尧顶丝
36根:二尧被告温利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向原告康红星支付租赁费用 5698.185元袁并支付自
2019年 3月 19日至返还之日的租赁物占有使用费
(按照每日 4.6275元计算)曰三尧驳回原告康红星的其

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受理费 178元尧公告费 200元袁由
被告温利军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王博峥: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诉被告王博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102民初
823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王博峥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9917.49元袁并以尚
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支付自 2018
年 11月 16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尧
罚息尧违约金;二尧被告王博峥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
内支付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因

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400元;三尧驳回原告广州市
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潘秀艳: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诉被告潘秀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102民初
821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潘秀艳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23701.41元袁 并以
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支付自
2018年 12月 16 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尧罚息尧违约金;二尧被告潘秀艳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因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400元;三尧驳回原告广
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韩瑞丰尧刘丽侠: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诉被告韩瑞丰尧 刘丽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民初 818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韩
瑞丰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广州市网商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16637.1
元袁 并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支
付自 2018年 5月 16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尧罚息尧违约金;二尧被告韩瑞丰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日内支付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因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400元;三尧被告刘丽
侠对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曰四尧驳回
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彭广杰尧常桂青: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诉被告彭广杰尧 常桂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2民初 822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彭
广杰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广州市网商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97744.43
元袁 并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支
付自 2018年 4月 16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尧罚息尧违约金;二尧被告彭广杰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日内支付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因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400元;三尧被告常桂
清对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曰四尧驳回
原告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胡前德门院

本院受理原告努音达古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0冤
内 2222民初 129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被告胡
前德门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给付原告努
音达古拉借款本金人民币 6500元袁 并从 2017年 10
月 27日起按月利率 2%计息给付原告逾期利息至本
金清偿完毕之日止袁利随本清遥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力板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兴安盟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尹国庆院

本院受理原告德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现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20冤内
2222民初 1146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被告尹国
庆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给付原告德巴
借款本金人民币 8000元及利息袁 其中本金 3000元
从 2016年 6月 2日起按月利率 2%计息至本金清偿
完毕之日止袁本金 5000元从 2016年 6月 19日起按
月利率 2%计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遥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力板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兴安

盟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何树宝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右中旗鑫丰种子经销中心诉

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2222民初 4487号民
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何树宝尧李金花在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5日内给付原告科右中旗鑫丰
种子经销中心所欠农资款本金人民币 86660元,并
从 2018年 11月 2 日起按本金 86660元月利率 2%
计息给付原告逾期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利
随本清遥 二尧被告何树宝尧李金花对上述所欠农资款
本金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遥 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力板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兴安盟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白银山:

本院受理原告科右中旗井艳科田帮农农资店

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2222民初 1137号
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白银山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给付原告科右中旗井艳科田
帮农农资店赊购农资款本金人民币 9414元及逾期
利息,其中本金 5564元从 2014年 12月 1日起按月
利率 1.5%计息给付原告逾期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
之日止; 本金 550元从 2015年 12月 1日起按月利
率 1.5%计息给付原告逾期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
日止;本金 3300元从 2016年 12月 1日起按月利率
1,5%计息给付原告逾期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
止遥二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遥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高力板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兴安盟中级
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代飞小院

本院受理原告赵忠诉被告代飞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20冤内 0602民初 1379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
一尧被告代飞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返还原
告赵忠借款本金 18 万元以及利息 5130 元袁 共计
185130元曰二尧被告代飞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向原告赵忠支付借款本金 18万元从 2020年 2
月 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渊按照年利率 6%计
算冤遥案件受理费 2001元袁由被告代飞小负担遥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二楼诉讼服务中心三号窗
口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9日

姻 仲裁公告
王吉庆渊身份证号院152122196708175419冤尧程绍
凤渊身份证号院152122196708255427冤院

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渊以下简称野本会冶冤受
理的申请人呼伦贝尔市永恒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

司与你们之间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袁案件编号院呼
仲立字[2019]第 83号遥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叶呼
伦贝尔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曳渊[2019]呼仲裁字第 83
号冤袁 你们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
领取上述文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渊呼伦贝尔仲裁
委员会电话院0470-8217486遥 地址院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河西新区政务综合楼 F区 223室冤

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

2020年 9月 9日

姻 马毅兵集资诈骗案集资参与人代表人选公告

为加快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处置进度袁确保案
件处置公平尧公正尧公开袁保障各集资参与人的知
情权尧参与权袁鄂尔多斯市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协调
处置中心在处置马毅兵集资诈骗案过程中袁 经集
资参与人民主推荐选举袁专案组审核袁从集资参与
人中选出代表 5名袁成立集资参与人代表大会遥现
将代表名单公示如下院

王景贤袁男袁电话院13948577888曰
张 秀袁女袁电话院13947142028曰

赵学智袁男袁电话院15326981889曰
苏国栋袁男袁电话院15804871927曰
田 军袁男袁电话院13310325388遥
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9 日至 2020 年 10

月 9日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袁以书面形式向鄂尔多
斯市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协调处置中心反映遥 公示
期满视为代表资格合格有效遥

联系人院白波尧李颖超
联系电话院3896862尧3896863
鄂尔多斯市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协调处置中心

2020年 9月 9日

姻 返岗通告
张海水院

因你长期未返岗袁单位通过多种形式与你联
系未果袁现要求你本人自本通告登报之日起 15日
内返回单位上岗袁逾期不到袁我单位将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遥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工务段

2020年 9月 9日

姻 遗失声明
内蒙古万远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将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袁证号院内蒙古交运管许
可呼字 150102002635袁声明作废遥

母亲院刘凤艳袁父亲院王树涛袁女儿院王佳兴叶出
生医学证明曳渊编号院E 150059234冤于 2004年 12月
14日 21时 10分在通辽市奈曼旗妇幼保健所出生袁
现将其叶出生医学证明曳丢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母亲院姜宏雪袁父亲院崔小东,女儿院崔洋叶出生
医学证明曳渊编号院P 150238870冤于 2015年 8月 15
日 9时 47分在通辽市奈曼旗人民医院出生袁现将
其叶出生医学证明曳丢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母亲院张晓娟袁父亲院韩国林,儿子院韩俊茜叶出
生医学证明曳渊编号院J150031492冤于 2009年 6月 8
日 21时 45分在通辽市奈曼旗八仙筒中心卫生院
出生袁现将其叶出生医学证明曳丢失袁特此声明作
废遥

母亲院崔荣袁父亲院于晓光,儿子院于茫莱叶出生
医学证明曳渊编号院I150104934冤 于 2008年 5月 23
日 8时在通辽市奈曼旗妇幼保健所出生袁 现将其
叶出生医学证明曳丢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赛罕区邻里荟弹个车汽车咨询服务部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税号院92150105MA0PYRPJ33袁特此
声明遥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汇万融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 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袁 账 号 :
7504301220000000065895袁 核 准 号 :
J2050004232901袁开户银行: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团结路支行袁现声明作废遥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巴彦淖尔市中心支公司将开户许可证正尧 副本遗
失袁核准号院J2070000352602,开户银行院中国银行
巴彦淖尔 市分 行新华东 街支行 袁 账 号 院

159237677928480001袁声明作废遥
兴安盟林启云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财务章

丢 失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1152201MA0Q4DL793袁法定代表人院林启云袁特
此声明遥

乌兰浩特市红玉养殖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袁副本丢失袁特此声明遥
朱丽将警官证遗失袁证号院武字第 9759029袁

发证机关院武警内蒙古总队袁声明作废遥
2020年 9月 9日

姻 注销公告
乌兰浩特市绿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院91152201MA0PXYFK14袁 法定代表
人院周福顺遥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乌兰浩特市绿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9日

姻 注销公告
乌兰浩特市千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院91152201MA0PY0EN2K袁 法定代表
人院吴伟琴遥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乌兰浩特市千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9日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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